
108年 7月 1日起酒後駕車累犯、拒絕接受酒測

或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測稽查裁罰一覽表 

 

(一)酒駕累犯 

次數(10年內累計) 車種 裁罰金額(單位：新臺幣) 

第 1次 
機車 15,000~90,000元 

汽車 30,000~120,000元 

第 2次 
機車 90,000元 

汽車 120,000元 

第 3次 
機車 

依前次所處罰鍰再加 90,000元(之後以此類推) 
汽車 

 

 

(二) 拒絕接受酒測或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測稽查 

次數(10年內累計) 車種 裁罰金額(單位：新臺幣) 

第 1次 不分車種 180,000元 

第 2次 不分車種 360,000元 

第 3次 不分車種 540,000元 

第 4次 不分車種 720,000元 

第 N次 不分車種 
依前次裁罰金額加 180,000元，以此類推，

罰鍰無上限 

 

 

 


